讀經小組示範－哥林多前書第十章
三　以色列人的豫表　十1~13
１　受浸歸了摩西　1~2
２　喫一樣的靈食，喝一樣的靈水　3~4
（問：以色列人的祖宗都在雲裡，也在海裡，受浸歸了摩西，有何含義？他們在曠野以何為生？）
*林前10:2註1【在雲裡，表徵在那靈裡。在海裡，指在水裡。新約信徒是在水裡，並在那靈裡受浸的。】

*林前10:2註2、3【以色列人的過紅海，豫表新約信徒的受浸。以色列人受浸歸了摩西，開始神聖的賽程，以成就神的定旨，就是進入美地，並建造聖殿，使神可以得著國度，在地上有祂自己的彰顯。這豫表新約信徒是浸入基督，（加三27，）使神能得著祂的國，有召會在地上作祂的彰顯。】

*林前10:3註1【靈食，指嗎哪（出十六14～18，）豫表基督為著基督徒的旅程，作我們每日生命的供應。（約六31～35。）我們信徒都該喫一樣的靈食，不該喫基督之外的任何東西。】

*林前10:4註1【靈水，指流自裂開磐石的活水（出十七6，）豫表那流自釘死十架而復活之基督的靈，作我們包羅萬有的水。為著奔跑賽程，我們都該喝一樣的靈水，不該喝這包羅萬有之靈以外的任何東西。】

３　大都倒斃在曠野　5~13

（問：以色列人為何大都倒斃在曠野？這帶給我們甚麼鑑戒？）
*林前10:6註2【本書以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，作新約信徒的豫表。在五7～8，他們經歷了基督作他們的逾越節，並開始守除酵節。在本章這裡，他們受浸歸了他們的摩西（基督），經過他們的紅海（基督的死）。現今他們喫靈食，喝靈水，得以走上向著美地（包羅萬有之基督）的旅程（基督徒的賽程）。他們也在這裡受警戒，（11，）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歷史，行惡事得罪神，如6～11節所描繪的。】

四　保守主的筵席脫離拜偶像　十14~22

１　主的血和主的身體的交通　14~18
２　主的筵席和鬼的筵席的分別　19~22

（問：主的筵席是甚麼？鬼的筵席是甚麼？兩者有何分別？）
*林前10:16註1【信徒一同有分於基督的血和身體的交通。這使我們這些有分於主的血和身體的人，不僅彼此是一，也與主是一。我們這些有分的人，在主血和主身體的交通中，得以與主聯合為一。使徒這裡的意思，是要說明喫喝如何使喫喝的人，與他們所喫所喝的成為一。哥林多人都當曉得，他們濫喫祭偶像之物，實際上使他們與祭物後面的鬼成為一。】

*林前10:17註1、2【我們一同分受這一個餅，使我們眾人成為一。這指明我們有分於基督，就使我們眾人成為祂的一個身體。我們眾人所分受的這位基督，把我們構成祂的一個身體。】
*林前10:20註1、2【偶像、祭偶像之物，都算不得甚麼，（19，八4，）但在這些後面的乃是鬼，是神所憎恨、所恨惡的。敬拜神的信徒，該禁戒自己因喫祭偶像之物，而與鬼聯合為一，成為與鬼交通的人。鬼既是偶像的實際，喫祭偶像之物，就使喫的人成了與鬼交通的人，有分於鬼的人。】

*林前10:21註1、22註1【喝主的杯，有分於主的筵席，使我們與主聯合為一。喝鬼的杯，有分於鬼的筵席，使我們與鬼成為一。　主是忌邪的神，拜偶像是祂最憎恨、最恨惡的。我們若有分於鬼的交通，與鬼成為一，就要惹動主的妒忌。因此，我們必須逃避拜偶像的事。】

五　正當的喫　十23~十一1

【本章思路】：

本章接續前面兩章，繼續對付哥林多人喫祭偶像之物的難處。開頭使徒以以色列人在曠野行程的歷史背景為例子，說到他們藉著在雲裡和海裡受浸，歸了摩西，開始他們進美地的旅程。神在曠野以靈食（嗎哪）和隨行之靈磐石（基督）所流出的靈水，供應他們的需要，並要將他們的所是重構。然而他們大多數卻因著不信的惡心，不斷的貪戀惡事、拜偶像、行淫、試探神、並發怨言，結果就倒斃在曠野，不得進入美地。這乃是對哥林多人和我們嚴肅的鑑戒。
接著使徒說到，我們今天得救有分於主的餅杯，就是主的筵席，就使我們有分於基督，在主的血和主身體的交通中，得以與主聯合為一。使徒這裡的意思，是要說明喫喝如何使喫喝的人，與他們所喫所喝的成為一。哥林多人都當曉得，他們濫喫祭偶像之物，實際上使他們與祭物後面的鬼成為一。偶像、祭偶像之物，都算不得甚麼，但在這些後面的乃是鬼，是神所憎恨、所恨惡的。敬拜神的信徒，該禁戒自己因喫祭偶像之物，而與鬼聯合為一，成為與鬼交通的人。鬼既是偶像的實際，喫祭偶像之物，就使喫的人成了與鬼交通的人，有分於鬼的人。
末了，使徒作了一個結論說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事情本身必須是有益處的，且叫別人得益處，並建造人。並且我們或喫、或喝、或作甚麼事，總不受任何轄制，一切都要為榮耀神而行，都不可成為別人的絆腳石。使徒保羅自己就是這樣的人，因為基督也是這樣。使徒效法基督而行，我們也要效法使徒。凡事為建造，並叫人得益處，使神得榮耀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：（哥林多前書 第47，49篇）
林前十章一至十三節是神話語中特別的一段，這段話是用以色列人的歷史為背景所寫的。保羅不但照著哥林多的情形，也用以色列人的歷史為背景，來寫這封書信。
奔跑賽程的例證

十章不僅是九章的延續，也是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所說奔跑賽程進一步的說明，用以色列人為著進入應許之地，在曠野的賽程，作為例證。在九章末了，保羅囑咐我們奔跑基督徒的賽程，在十章他用以色列人作奔跑這賽程的例證。奔跑神所命定基督徒的賽程，乃是由以色列人的歷史所豫表。以色列人從埃及奔跑賽程，經過曠野，並進入美地。他們花了四十年完成這賽程。
大都倒斃在曠野

林前十章一至四節是從積極一面說到以色列人，但五至十一節是從消極一面描繪他們。在五節這強烈警告的話裡，保羅說，『但他們大多數的人，神並不喜悅，因此他們倒斃在曠野。』這裡的倒斃，意即被殺倒地。這是指民數記十四章十六、二十九節說的。

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標，乃是要他們進入應許之地，享受那地的豐富，使他們能建立神的國，並在地上成為神的彰顯。然而，他們雖然都藉著逾越節蒙了救贖，脫離了埃及人的暴虐，並被帶到神的山，接受神居所─帳幕─的啟示，但因著他們的惡行和不信，他們幾乎全數倒斃在曠野，無法達到這目標。（來三7～19。）

惟有迦勒和約書亞作到了，進了美地。（民十四27～30。）這表徵我們雖然藉著基督蒙了救贖，脫離了撒但的轄制，也被帶進神經綸的啟示中，我們仍可能無法達到神呼召我們的目標，就是進入我們美地─基督（腓三12～14）─的產業，為著神的國享受祂的豐富，使我們能在今世成為祂的彰顯，並在國度時代有分於對基督最完滿的享受。（太二五21，23。）這對所有新約的信徒，該是嚴肅的警告，對哥林多人更是如此，因為他們有重複以色列人在曠野失敗的危險。

兩種筵席

在十章十六節保羅說到基督之血和身體的交通；在十八節他說到與祭壇交通的人；在二十節他說到與鬼交通的人。然後在二十一節他繼續說，『你們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；不能有分於主的筵席，又有分於鬼的筵席。』這裡我們看見有兩種筵席：主的筵席和鬼的筵席。有分於筵席就是喫筵席。喝主的杯，有分於主的筵席，使我們與主聯合為一。喝鬼的杯，有分於鬼的筵席，使我們與鬼成為一。

拜偶像與拜偶像的事不同。拜偶像包含在偶像前俯伏敬拜。拜偶像的事範圍較廣，因牠包含喫、喝、玩耍。在美國，人也許沒有拜偶像，但他們也許作拜偶像的事。在假日或週末，他們也許縱情於各種消遣和娛樂；他們也許喫、喝、玩耍。這是拜偶像的事。甚至濫喫祭偶像之物，也牽涉在拜偶像的事裡。我們不該拜偶像，也不該牽涉在拜偶像的事裡。如我們所看過的，拜偶像之事的意思比拜偶像廣多了。

我們若對主的桌子（主的筵席）有這樣的領會，就能領會林前十章。這裡保羅的觀念是，每當人喫祭偶像之物的時候，他就享受與偶像有關的東西。不但如此，他所享受的就進到他裡面，使他成為那樣東西的彰顯。這乃是基於喫是交通、有分的原則。保羅用交通這辭，含有分的意思。照著這觀點，喫祭偶像之物就是與偶像有交通。不但如此，這乃是與偶像有了牽聯，至終與偶像成為一。這符合一個事實：我們成了我們所喫的，我們所喫的成了我們這個人。因為鬼在偶像背後，與偶像是一就是與偶像背後的鬼是一。這是解釋保羅在十章關於喫祭偶像之物的觀念。喫祭偶像之物的結果是使人與鬼成為一，甚至被鬼充滿並浸透。

同樣的原則，喫基督的身體就是與基督有交通。這是有分於基督，並與祂成為一。這不僅僅是道理或原則，乃是實際。

今天基督是賜生命的靈。鬼也是靈。賜生命的靈是豐富、包羅萬有的。反之，鬼的靈是邪惡、不潔的。人可以被鬼（邪靈）浸透並佔有，也可以被基督這賜生命的靈浸透並佔有。我們被何者佔有並浸透，就照著何者生活。我們若喫基督並被祂這賜生命的靈浸透，我們就會活基督。同樣，我們若喫祭鬼之物並被鬼浸透，我們就會活鬼。最終，全宇宙中只有兩個筵席：鬼的筵席，使人與鬼成為一；主的筵席，使信徒與主成為一。無論那一種情形，我們都成了我們所喫的。

正確對付喫的路就是享受主作筵席。不要喫主以外的任何東西，不要享受任何頂替祂的東西。我們不該有基督以外的任何享受。基督是我們的桌子，我們的筵席，我們的美地。作為美地，基督是豐富的筵席，給我們享受。我們享受祂作筵席，我們就活祂。然後我們就能擊敗仇敵，建立神的國，並建造祂的殿。這就是神的目標和祂永遠定旨的完成。
